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吳志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吳志強  

            吳順成  

0000000000000000

            江順智  

            江廖淑貞（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江麗娟（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江振宏（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江麗芳（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吳順成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

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順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順智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

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順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吳志強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

6,943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志強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

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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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

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

率計算之利息，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費用

之範圍，除裁判費外，尚包括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

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

訟之必要費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第1項之規定即

明。而訴訟費用之全部，除裁判費外，尚包括民事訴訟法第

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費用在內。次按應負利息之債

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

五，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再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

帶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 1153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是於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死亡且其繼承人有數人

時，該數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

並應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吳志銘與吳志強、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間分割共

有物事件，經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4號判決諭知訴訟費

用由渠等依附表乙之應繼分比例負擔負擔，並已確定在案等

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其中江順嘉於上

開判決確定後之113年2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相對人江廖淑

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此有親等關聯(一親等)、個

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依前揭規定，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

娟、江振宏、江麗芳應承受江順嘉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並於

繼承被繼承人江順嘉之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因聲請人已

繳納之訴訟費用（含第一審裁判費、電子卷證費、戶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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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地政測量規費、宏大鑑定費）共計新臺幣135,545元，

有聲請人提出之收據影本可參，復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

第1項規定，函請相對人吳順成、吳志強、江順智、江廖淑

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限期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

用額之證明，然渠等迄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家事法庭通

知書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從而，依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

第84號判決之附表乙記載，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吳志

強應繼分比例分別為1/4、1/4、1/4、1/8，則相對人吳順

成、江順智、吳志強及江順嘉之繼承人即江廖淑貞、江麗

娟、江振宏、江麗芳應分別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

第1至4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

本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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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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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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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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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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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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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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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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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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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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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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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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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吳志銘  




相  對  人  吳志強  
            吳順成  


            江順智  
            江廖淑貞（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麗娟（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振宏（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麗芳（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吳順成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順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順智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順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吳志強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6,943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志強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費用之範圍，除裁判費外，尚包括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第1項之規定即明。而訴訟費用之全部，除裁判費外，尚包括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費用在內。次按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再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 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死亡且其繼承人有數人時，該數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並應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吳志銘與吳志強、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4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渠等依附表乙之應繼分比例負擔負擔，並已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其中江順嘉於上開判決確定後之113年2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此有親等關聯(一親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依前揭規定，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承受江順嘉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並於繼承被繼承人江順嘉之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因聲請人已繳納之訴訟費用（含第一審裁判費、電子卷證費、戶政規費、地政測量規費、宏大鑑定費）共計新臺幣135,545元，有聲請人提出之收據影本可參，復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函請相對人吳順成、吳志強、江順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限期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明，然渠等迄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家事法庭通知書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從而，依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4號判決之附表乙記載，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吳志強應繼分比例分別為1/4、1/4、1/4、1/8，則相對人吳順成、江順智、吳志強及江順嘉之繼承人即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分別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本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吳志銘  


相  對  人  吳志強  
            吳順成  

            江順智  
            江廖淑貞（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麗娟（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振宏（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麗芳（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吳順成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
,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順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順智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
,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順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吳志強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6
,943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志強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
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
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
    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
    率計算之利息，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費用
    之範圍，除裁判費外，尚包括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
    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
    訟之必要費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第1項之規定即
    明。而訴訟費用之全部，除裁判費外，尚包括民事訴訟法第
    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費用在內。次按應負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
    ，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再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
    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
    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 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是於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死亡且其繼承人有數人時，
    該數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並應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吳志銘與吳志強、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間分割共
    有物事件，經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4號判決諭知訴訟費
    用由渠等依附表乙之應繼分比例負擔負擔，並已確定在案等
    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其中江順嘉於上
    開判決確定後之113年2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相對人江廖淑
    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此有親等關聯(一親等)、個
    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依前揭規定，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
    娟、江振宏、江麗芳應承受江順嘉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並於
    繼承被繼承人江順嘉之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因聲請人已
    繳納之訴訟費用（含第一審裁判費、電子卷證費、戶政規費
    、地政測量規費、宏大鑑定費）共計新臺幣135,545元，有
    聲請人提出之收據影本可參，復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
    1項規定，函請相對人吳順成、吳志強、江順智、江廖淑貞
    、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限期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用
    額之證明，然渠等迄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家事法庭通知
    書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從而，依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
    4號判決之附表乙記載，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吳志強
    應繼分比例分別為1/4、1/4、1/4、1/8，則相對人吳順成、
    江順智、吳志強及江順嘉之繼承人即江廖淑貞、江麗娟、江
    振宏、江麗芳應分別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1至4
    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本裁定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吳志銘  


相  對  人  吳志強  
            吳順成  

            江順智  
            江廖淑貞（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麗娟（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振宏（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江麗芳（即江順嘉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吳順成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順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順智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順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吳志強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6,943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吳志強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給付聲請人吳志銘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33,886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費用之範圍，除裁判費外，尚包括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第1項之規定即明。而訴訟費用之全部，除裁判費外，尚包括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費用在內。次按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再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48條第1項本文及第 1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死亡且其繼承人有數人時，該數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並應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吳志銘與吳志強、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4號判決諭知訴訟費用由渠等依附表乙之應繼分比例負擔負擔，並已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其中江順嘉於上開判決確定後之113年2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此有親等關聯(一親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依前揭規定，相對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承受江順嘉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並於繼承被繼承人江順嘉之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因聲請人已繳納之訴訟費用（含第一審裁判費、電子卷證費、戶政規費、地政測量規費、宏大鑑定費）共計新臺幣135,545元，有聲請人提出之收據影本可參，復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函請相對人吳順成、吳志強、江順智、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限期提出費用計算書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明，然渠等迄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家事法庭通知書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從而，依本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84號判決之附表乙記載，吳順成、江順嘉、江順智、吳志強應繼分比例分別為1/4、1/4、1/4、1/8，則相對人吳順成、江順智、吳志強及江順嘉之繼承人即江廖淑貞、江麗娟、江振宏、江麗芳應分別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本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蔡鎮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廖素芳
　　　　　　　　
　　
　　　　


